
五人制足球競賽規程 

一、比賽日期： 

（一）國小學校組：112 年 5 月 18、19 日。 

（二）國小公開組、社會組、幼兒組：112 年 5 月 20、21 日。 

（三）青少年組：112 年 5 月 22、23 日。 

二、比賽地點：草屯鎮中山公園 

三、比賽組別： 

（一）國小公開組： 

1. U12 歲組：民國 99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，可男女混隊參加。 

2. U10 歲組：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，可男女混隊參加。 

3. U8 歲組：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，可男女混隊參加。 

（二）國小學校組：須以同一學校設籍學生為主。 

1. 男子六年級組：民國 99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。 

2. 女子六年級組：民國 99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。 

3. 男子四年級組：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。 

4. 女子四年級組：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。 

（三）青少年組： 

1. 男子組：民國 96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。 

2. 女子組：民國 96 年 9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出生者。 

（四）社會公開組：以年滿 16 歲以上之社會青年民眾皆可組隊報名參加，不限男女。 

（五）幼兒組：幼稚園大班（含）以下幼童皆可報名自由組隊參加。 

四、註冊： 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112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下午 4 時。 
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於報名時間內至「南投縣體育網→全民盃→112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→

報名系統」報名。 

（三）註冊人數：每一球隊報名註冊總人數 20 人，含 4 位隊職員，16 位球員，球員不得重複報

名其他隊伍或組別。 

五、比賽辦法： 

（一）比賽制度：原則採先分組循環後單淘汰，惟主辦單位可視實際報名隊數更改賽制。 

（二）比賽用球：低彈跳 4 號球（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體育署杯指定用球）。 

（三）比賽時間：幼兒組賽事時間為 20 分鐘上下半場各 10 分鐘，中場休息 3 分鐘；餘各組賽事

時間為 30 分鐘，上下半場各 15 分鐘，中場休息 5 分鐘。 

（四）名次判別： 

1. 循環賽：勝一場得 3 分，和一場各得 1 分，敗一場得 0 分。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。如兩

隊（含）以上積分相同時，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： 

（1） 相關球隊勝負關係。 

（2） 相關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。 

（3） 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。 

（4） 全部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。 

（5） 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。 

（6） 直接紅牌較少者佔先。 



（7） 抽籤決定。 

2. 淘汰賽： 

（1） 一般場次（預賽）：兩隊比賽結束為和局時，則不延長加時比賽，並立即比踢罰球點

球 5 球決勝負。若平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，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。 

（2） 特殊場次（準決賽、決賽及 3-4 名之排名賽）：若遇和局時，則進行加時比賽（上、下

半場各 5 分鐘），若仍平手立即比踢罰球點球 5 球決勝負，若平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

踢罰球點球，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。 

※ 本會可視實際情況，保有最終決定權利。 

六、申訴：依據競賽總則第 7 條規定辦理。 

七、獎勵：依據競賽總則第 8 條規定辦理。 

八、附則： 

（一）各隊報名前詳細評估是否適合出賽；若患有心臟病等相關疾病或不適宜劇烈運動者，應審

慎評估且理解參加本賽事的潛在風險，以確保自身安全。 

（二）該項比賽有場地活動保險，若有不足屆時請各參賽隊伍自行辦理保險事宜。 

九、聯絡人及聯絡電話：張麗娟，0916-76437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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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名  

報名組別 

國小公開組 國小學校組 青少年組 □社會公開組 

□U12 歲組 

□U10 歲組 

□U8 歲組 

□六年級組男子 □六年級組女子 

 □四年級組男子 □四年級組女子 

□男子組 

□女子組 
□幼兒組 

領隊  聯絡電話  

教練  聯絡電話  

教練  聯絡電話  

管理  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 

項次 職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 

1 隊長     

2 隊員     

3 隊員     

4 隊員     

5 隊長     

6 隊員     

7 隊員     

8 隊員     

9 隊長     

10 隊員     

11 隊員     

12 隊員     

13 隊長     

14 隊員     

15 隊員     

16 隊員     

 


